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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檢核表 

壹、公共建設基本資訊 

一、 計畫名稱：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頤苑自費安養中心促進民間參與

公共建設預評估 

二、 執行機關(構)(即填表單位)：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  

三、 公共建設現況： 

(一) 基地區位：新北縣(○市 )新店○區 (鄉/鎮)濛濛谷段 463、595地號、

梅花湖段 190地號 

基地面積：             6500.07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
建物樓地板面積：       8502.75    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
(二) 經營現況： 

□新興之公共建設 

▓既有之公共建設 

▓全部委外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(106年)營運收入： 5,093 萬 1,249元 

２、最近 1年(106年)營運成本及費用： 5,345萬 9,823元 

□部分委外，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營運收入：           萬元 

２、最近 1年營運成本及費用：           萬元 

□自行營運，範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營運現況： 

１、最近 1年營運收入：         萬元 

２、機關管理人力：專職       人；兼辦    人 

３、最近 1年管理維護預算約：         萬元 

(三) 基地是否有環境敏感之虞： 

□是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▓否 

(四) 土地權屬： 

▓全數為公有土地 

▓管理機關為執行機關 

□管理機關為其他機關(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含私有土地(約占計畫範圍      %)，其所有權人為： 

□國營事業(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私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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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其他 

(五)土地使用分區： 

▓都市計畫地區 

使用分區為1.濛濛谷段463地號(第二種住宅區)；2.濛濛谷段595

地號(機關用地)；3.梅花湖段 190地號(機關用地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非都市土地 

使用分區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使用地類別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六)基地是否有聯外道路： 

▓是 

□否，未來有道路開闢計畫： 

□是，說明(含預算編列情形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(七)基地是否有地上物待拆除、排除占用或補辦使用執照等情形： 

▓是，說明(含預算編列情形及執行單位)： 基地有部分建築物

尚待補辦使用執照。  

□否 

貳、政策面 

一、 本案是否符合相關公共建設政策： 

■是，相關政策： 

□國家重大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中長程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地方綜合發展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地方重大施政計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符合公有土地或資產活化目的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(停止做答，跳填「陸」並核章) 

二、 本案是否符合引進民間參與之政策： 

■是，相關政策： 

□公共建設計畫經核定採促參方式辦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具急迫性之新興或須增建/改建/修建之公共建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已建設之公共建設，管理人力、維護經費受限：頤苑自費安養中

心自 86年委託民間單位辦理至今，因建物老舊，每年皆有整建及修繕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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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需求，惟因管理人力及維護經費受限，礙難立即整體改善。       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叁、法律及土地取得面 

一、 民間參與之法律依據： 

■促參法 

(ㄧ)公共建設為促參法第 3條之公共建設類別，其類別為： 

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 

(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_9_條第_1_項第_3_款) 

(若有一類［項］以上公共建設類別組合時，適用條款不限一款) 

(二)公共建設將以促參法第 8條之民間參與方式辦理：(可複選) 

■交由民間新建－營運－移轉(BOT) 

□交由民間新建－無償移轉－營運(BTO) 

□交由民間新建－有償移轉－營運(BTO) 

■交由民間增建/改建/修建－營運－移轉(ROT) 

□交由民間營運－移轉(OT) 

□民間機構備具私有土地－擁有所有權－自為營運或交由第三人

營運(BOO) 

□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

(三)公共建設執行機關是否符合促參法第 5條： 

■是： 

□主辦機關 

■被授權機關，授權機關為：衛生福利部 

□受委託機關，委託機關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否 

□依其他法令辦理者： 

□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

□都市更新條例 

□國有財產法 

□商港法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相關法律依據(停止做答，跳填「陸」並核章) 

二、 土地取得： 

▓主辦或被授權執行機關為土地管理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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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尚須取得土地所有權、使用權或管理權 

□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，土地取得方式為： 

□撥用公有土地 

□依其他法令規定取得土地使用權 

□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夾雜公私有土地，私有土地取得方式為： 

□協議價購 

□辦理徵收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是否已與相關機關或人士進行協商： 

□已協商且獲初步同意 

□已協商但未獲結論或不可行 

□未進行協商 

三、 土地使用管制調整： 

▓毋須調整 

□須變更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

□須變更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

肆、市場及財務面 

一、 擬交由民間經營之設施是否有穩定之服務對象或計畫： 

■是 

□不確定 

二、 使用者付費之接受情形： 

(一) 鄰近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

■是 

□否 

□不確定，尚待進一步調查 

(二) 其他地區是否已有類似設施須付費使用 

■是 

□否 

□不確定，尚待進一步調查 

(三) 是否已有相似公共建設引進民間參與之成功簽約案例 

□有(案

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■沒有 

三、 民間參與意願(可複選)： 

□已有民間廠商自行提案申請參與(依促參法第 46條規定辦理) 

□民間廠商詢問者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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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已探詢民間廠商意願 

□廠商有意願  

□廠商不確定或無意願 

■無探詢民間廠商參與意願 

四、 公共建設產生收入情形： 

■可產生收入 

■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高出甚多 

□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差不多(續填

五) 

□可產生收入之設施所占空間較不可產生收入之設施少很多(續填

五) 

□不可產生收入(續填五) 

五、 依促參法第 29條給予補貼之可行性： 
■具施政優先性(如施政白皮書列明、有具體推動時程)  

□不具施政優先性 

伍、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作業要項提示(務請詳閱) 

一、 機關於辦理可行性評估時，應於公共建設所在鄉鎮邀集專家學者、地方

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，廣泛蒐集意見，公聽會提出之建議或反對

意見如不採用，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具體說明不採之理由。 

二、 公共建設如涉土地使用管制調整及位於環境敏感地區，機關應於規劃期

間適時洽商土地使用、環境影響評估、水土保持及相關開發審查機關有

關開發規模、審查程序等事項，審酌辦理時程及影響，並視需要考量是

否先行辦理相關作業並經審查通過後，再公告徵求民間參與。 

三、 機關於規劃時應考量公共建設所需用水用電供應之可行性、聯外道路開

闢等配套措施。 

陸、綜合預評結果概述 

一、 政策面預評小結： 

■初步可行，說明：頤苑自費安養中心自 71年起即為衛生福利部北

區老人之家(前為台灣省立臺北仁愛之家)辦理老人自費安養業務

單位，配合台灣省政府第 12次省政會議有關列入「改善省財政結

構加強開源節流措施」項目決議，於 86年以公辦民營方式委外辦

理至今，配合高齡社會型態，應可列為優先辦理之公共建設計畫

項目。 

□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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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法律及土地取得面預評小結： 

□初步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■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基地位於水源保護區，有關新建工程須依水土

保持及環境評估關規定辦理。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市場及財務面預評小結： 

■初步可行，說明：  
(一)依衛生福利部 106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顯示 65歲以上日常生活

可自理者佔 87 %，且願意進住老人安養機構的比率相較 102年略

高(0.83%)，配合戰後嬰兒潮步入老年及活躍老化、世代融合之

趨勢，未來老人居住、安養及相關健康與促進社會參與之多元服

務應有其需求。 

(二)考量高齡社會來臨，老人居住、照顧及相關促進老人社會參與、

健康體能及世代融合等應有潛在穩定之服務對象，並具自行付費

之意願與能力，並有其市場，如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規劃方

式辦理，應可提升該中心財務基礎。 

□條件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初步不可行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 綜合評估，說明：本案應可配合高齡社會之老人居住與照顧政策進行

可行性評估；未來服務內容並亦應朝多元方向規劃辦理。 

 

 


